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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
承辦人：鄭竹雅

電話：(02)2312-5823

傳真：
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農企字第10800126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如臨接林班地道路是否符合

政府施設或養護且供公眾通行性質之道路疑義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108年1月30日研商農業用地興建農舍相關規定事

宜會議臨時動議二辦理。

二、旨案經洽詢本會林務局確認，該局經管之81條林道，符合

「政府施設或養護且供公眾通行」之性質。至該局經管之

國有林班地內道路，除查無設施或養護機關之私設通路

外，其餘包括公路、產業道路、既成道路，均有「政府施

設或養護且供公眾通行」之性質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路法規定之公路部分：指國道、省道、市道、縣道、

區道、鄉道、專用公路及其他用地範圍內之各項公路有

關設施，由交通部之專設機構或地方政府負責修建、養

護、管理，原則上主管機關應辦理公路用地分割，並依

森林法第8條規定申請撥用，同時辦理林班地解除。

(二)產業道路部分：其中包括本會水土保持局依行政院農業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8

臺北市政府 1080522

*AAAA108012607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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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農路養護管理要點輔建或改善，供農產及生產資

材運輸，路寬在6公尺以下，3公尺以上(山坡地得視需要

降低至2.5公尺)未依公路法管理之農用道路，以及地方

政府認屬其養護範圍之產業道路，通常不辦理用地分

割。

(三)既成道路部分：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，既成道路符

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，其要件包括不特定

之公眾通行所必要、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

阻止情事、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等項。政府如

因公眾通行之需要，得為必要之改善與養護。

三、針對前項第(三)點既成道路部分，本會108年5月6日農企字

第1080206692號通函(諒達)已說明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

既成道路具有供公眾通行使用之性質，且其年代久遠而未

曾中斷，又政府有依法辦理徵收及得為養護之權責，尚符

合本會107年7月26日農企字第1070012917號函「其性質應

以供公眾通行使用為原則，以兼具農舍出入及避免影響農

業生產環境」之定義，併予補充。

四、另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05年1月21日台財產署公字第

10400394890號函，本會林務局經管之國有林地囿於國有財

產法第28條規定，不得同意他人指定建築線，併此說明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

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

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基隆市

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本會林務局、本會企劃處99


